
 

 

壹、從「全國司改會」談起 

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制定之初，承襲歐洲大陸法系的審判架

構，採取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制度。這樣的審判制度運行數十

年，在人民心中所形成的印象是，檢察官與法官以接力方式從事

刑事偵查、起訴與審判，以對抗刑事被告。這種國家對抗人民的

印象，不僅使得司法審判的公信力無法鞏固，也難以符合人民對

司法人權保障之殷切要求。有鑑於此，司法院於1999年主導召開

了「全國司法改革會議」。過程中，雖經歷了激烈的審檢對抗衝

突，以及英美法系對抗大陸法系，當事人進行主義對抗職權調查

主義的制度選擇與意識型態之爭。最終的決議，則是達成採行英

美法系審判制度與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改革路線。 
司改會召開之後，司法院從2000年開始，有計畫地針對刑事

訴訟法進行一連串的改革與修法活動。其中變革幅度較大，且對

法官、檢察官、辯護律師與刑事被告等訴訟參與人衝擊最大的制

度，要屬2003年2月引進英美法制上的「交互詰問」制度。「交互

詰問」制度要求檢察官必須負實質的舉證責任並到庭參與辯論。

此外，還必須就舉證不力而承擔被告獲判無罪的責任。相對的，

作為對造的被告及其律師，除了擁有更為積極的聲請調查證據之

權利外，亦被賦予對證人、證物之調查具有反對詰問權。至於法

官則被期待必須立於中立第三者的立場聽審，而非如以往一般球

員兼裁判，在檢察官舉證不力或不到庭時，自己親自下場以職權

調查證據。 
為了交互詰問制度的順暢運作，司改會同時決議制定若干配

套措施。除了引進緩起訴制度以降低起訴案件量之外，為了避免

因過多案件充塞法院，造成審判程序的停滯，另決議引進美國法

上行之有年的「認罪協商」制度，作為疏減刑事案源的重要配套

措施。為此，司法院於2002年即向立法院提出「協商程序」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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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然而針對司法院所提之草案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、台北律

師公會、律師全聯會、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刑事法中心又聯合提出

不同意見的對應版本。由於對應版本的提出，使得司法院所提草

案，未能與其他刑事訴訟法制度的改革一般，順利通過立法。遲

至司法院版本與其他版本進行多次協商妥協之後，「協商程序」

之新法始於2004年3月23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。1 
「協商程序」在立法進程上的遲延，表面上似乎是因為各個

不同團體之間的意見過於分歧，為了協調各家意見，以致於立法

過程受到延宕。然而更深層的原因，應是在於「協商程序」所背

負的原罪——「出賣正義」使然。過去在我國舊有的刑事訴訟的

制度之下，「發現實體真實」、「有罪必罰」的絕對正義之追

求，始終被認為是刑事訴訟程序上顛撲不破的真理之一。相對

的，不去細究被告所犯何罪，無須針對被告犯罪嫌疑嚴格舉證，

只需與被告就罪狀與刑度討價還價的認罪協商程序，不僅挑戰著

向來檢察官與法官以權力分立概念架構出來的審判彈劾制度，更

挑戰著法律人與廣大人民追求司法正義的情感。「買賣正義」的

批評，始終伴隨著「認罪協商」制度。即使是在認罪協商制度行

之多年的美國，認罪協商程序也始終處於飽受批評的狀態。2 
此外，我國認罪協商制度的建立，是考慮到採行當事人進行

主義式的交互詰問制度，曠日費時，所費不貲，因此希望模仿美

國刑事訴訟制度，將輕微案件以不經實質審理程序的「協商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詳細的立法過程與各種不同協商程序版本之內容，參閱王兆鵬，論刑

事訴訟新增訂之協商程序（上），司法週刊第1181期，2004年4月22
日，第2版；蔡清遊，刑事訴訟協商程序實務探討（上），司法週刊第

1194期，2004年7月22日，第2版；林麗瑩，有關協商程序的幾點看法，

法學講座29期，2004年9月，頁32以下。 
2  美國法上對於認罪協商的批判，參見王兆鵬，美國刑事訴訟法，2007

年8月，第2版，頁769以下；林開任，美、加實施認罪協商制度之概況

及其利弊得失（下），司法週刊第954期，1999年11月10日，第2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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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」終結。然而這樣的制度，在修法過程中，也被批評為以幾近

私了的方式終結案件，更令人產生刑事案件「百分之十演洛城法

網，百分之九十送屠宰場」的疑慮。3 
「實體真實發現」與「絕對正義」的追求，即使是理念上的

絕對正確，然而，二十世紀以來，世界各國的刑事訴訟制度，仍

不約而同地發展出類似美國「認罪協商」之快速終結案件的制

度。4會有這樣以協商終結刑事訴訟程序的趨勢出現，一來是懷疑

既有的追訴審判程序是否真能達到追求正義的目的；5再者，是考

量到正義的追求，必須付出人力、時間、資源等龐大代價，如果

重罪輕罪一律投入相同密度的偵查與審判資源，其結果不是追求

到正義，而是會讓刑事偵查審判程序失靈與停擺。近年來，認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林鈺雄，「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」的司法改革？刊登於檢察官改革協

會網站http://www.pra-tw.org/News_Content.aspx?news_id=66。 
4  例如義大利於1989年生效之刑事訴訟法，引進類似美國的認罪協商制

度，允許法官根據認罪協商的協議判處被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義大

利刑事訴訟法修正之相關介紹，Amodio, The Accusatorial System Lost 
and Regained: Reforming Criminal Procedure in Italy, in: Eser/Rabenstein 
(hrsg.), Strafjustiz im Spannungsfeld von Effizienz und Fairness, 2004, S. 23 
ff. 德國法律制度上，雖未明文制定有關認罪協商之程序，但為減輕訴

訟程序上的案件負擔，於1975年制定第153a條暫緩起訴程序，擴大檢察

官權宜起訴權限，相關論述見第二章「修復性司法與緩起訴」。此

外，德國實務上一直存在著非正式的認罪協商程序，尤其是自白協

商，與金融犯罪中與被告的協商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，協商程序

只要不違背罪責原則、平等原則與被告意思自由，基本上是合乎憲法

秩序的，vgl. NJW 1987, S. 2662 f.; Roxin, Strafverfahrensrecht, 25. Aufl., 
1998, S. 95 f.; 德國實務界普遍認為，如果不允許協商實務的存在，則

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案件負擔，只會更加嚴峻。德國法上相關探討見，

Meyer-Großen, StPO, 46. Aufl., 2003, Einl., Rn. 119 ff.; 另可參考張麗

卿，美國與德國之協商實務，法學講座第28期，2004年7月，頁45以
下。 

5  Scott W. Howe, The Value of Plea Bargaining, 58 Okla. L. Rev. 599, 613 
(2005)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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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程序的盛行不墜，還有另一個原因，就是可與目前刑事政策

上最流行的「修復性司法」概念相結合。也就是在協商程序中，

加入被告與被害人和解的機制，強制被告與被害人商談和解與補

償事宜，談妥之後，給被告的優惠就是按照協商時的條件給予判

決。這種按照被告所想要的刑度予以判決的模式，形式上固然是

尊重被告的意願，更深層的意義則是有助於提升被告對自己犯罪

行為的內在自省，以及達到法規範的再承認作用。6 
我國的「協商程序」制度，在整個立法過程當中，經歷了許

多吵鬧與紛擾，現在總算塵埃落定。然而儘管有了明文化的條文

規定，在司法實務上的實踐又是如何？本文以下即從法律社會學

的觀點，配合對法官、檢察官、律師與公設辯護人所進行的深度

訪談，分析探討我國協商程序的實證情形，並以此檢驗認罪協商

之政策目的與實務實踐之間的落差。 

貳、我國認罪協商制度之政策目的與特色 

一、刑事實務上既有的協商模式——偵查中協商 

我國認罪協商制度，於2004年3月23日刑事訴訟法增定了第七

編之一「協商程序」之後，正式出現在刑事審判制度上。在此之

前，法律雖無明文規定認罪協商制度，但實務上，檢察官與被告

就認罪、科刑事項進行「交易」或「討價還價」，卻屢見不鮮。

檢察官在偵查中選擇運用職權不起訴、緩起訴或是聲請簡易判決

處刑等不同程序時，處處流露出與被告交易、協商的痕跡。例如

實務上便將1997年制定之簡易程序中第451條之1，規定被告於偵

查中自白者，得向檢察官表示願受科刑範圍或願意接受緩刑宣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關於修復性司法與認罪協商之結合，Findly & Henham, Transforming 

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, 245 (2005)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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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規定，認定是輕微案件在「偵查中的求刑協商」規定。7 
此外，2002年制定通過的緩起訴規定，在微罪事件中，如果

被告認罪，且與被害人達成和解，或願意給付金錢給公益團體或

對公益團體提供義務勞務（例如醫師犯罪允諾義診）的話，通常

可以獲得緩起訴的待遇。一般大衆耳熟能詳的「窩裡反」條款或

是「污點證人」，更是檢察官偵辦組織犯罪或金融犯罪的利器。

根據證人保護法第14條之規定，共犯中之一人或犯罪網絡中的前

後手，於偵查中供述與案情有重要事項或其他共犯、犯罪前後手

的犯罪事證，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其他共犯或相關被告時，就

供述者自己的犯罪，得享有不起訴處分，或是給予減輕或免除其

刑的待遇。例如喧騰一時的金融犯罪博達案，在蒐集證據不易的

狀況下，檢察官與該公司進出口經理協議，由其供出正犯葉素菲

在國外虛設公司行號的內幕，並以其所供事證來追訴正犯，而該

經理則轉為污點證人，並求處減輕其刑及緩刑。又例如近來備受

注目的台開內線交易案，共犯之一的蔡清文也是以供出自己與他

人犯罪事證，取得污點證人之身分，以獲得檢察官從輕求刑的待

遇。 
類似以上的協商與討價還價形式，幾乎是偵查程序中常見的

現象。對檢察官而言，允諾被告給予緩起訴、不起訴處分或是求

處較輕之刑，不僅可以取得被告認罪，使被害人提前獲得金錢上

損害賠償，有時在棘手難辦或欠缺證據的組織犯罪或金融犯罪

中，更可藉由這樣的交易，以蒐集其他共犯的證據，或是建立對

其他被告更有效的追訴策略，使犯罪幕後黑手定罪。就被告而

言，透過與檢察官的「交易」，通常可以取得較有利的結果，例

如不起訴、緩起訴或是求處較輕之刑。這種使案件早日確定，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林俊益，求刑與求刑協商之辨正——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490號

判決，月旦法學雜誌第109期，2004年6月，頁234。 



<<
  /ASCII85EncodePages false
  /AllowTransparency false
  /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
  /AutoRotatePages /All
  /Binding /Left
  /CalGrayProfile (Dot Gain 20%)
  /CalRGBProfile (sRGB IEC61966-2.1)
  /CalCMYKProfile (U.S. Web Coated \050SWOP\051 v2)
  /sRGBProfile (sRGB IEC61966-2.1)
  /CannotEmbedFontPolicy /Warning
  /CompatibilityLevel 1.4
  /CompressObjects /Tags
  /CompressPages true
  /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
  /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
  /CreateJDFFile false
  /CreateJobTicket false
  /DefaultRenderingIntent /Default
  /DetectBlends true
  /ColorConversionStrategy /LeaveColorUnchanged
  /DoThumbnails false
  /EmbedAllFonts true
  /EmbedJobOptions true
  /DSCReportingLevel 0
  /EmitDSCWarnings false
  /EndPage -1
  /ImageMemory 1048576
  /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
  /MaxSubsetPct 100
  /Optimize true
  /OPM 1
  /ParseDSCComments true
  /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
  /PreserveCopyPage true
  /PreserveEPSInfo true
  /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
  /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
  /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
  /StartPage 1
  /SubsetFonts true
  /TransferFunctionInfo /Apply
  /UCRandBGInfo /Preserve
  /UsePrologue false
  /ColorSettingsFile ()
  /AlwaysEmbed [ true
  ]
  /NeverEmbed [ true
  ]
  /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
  /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ColorImageResolution 300
  /ColorImageDepth -1
  /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Filter /DCTEncode
  /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
  /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/JPEG
  /ColorACS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Color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JPEG2000Color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
  /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GrayImageResolution 300
  /GrayImageDepth -1
  /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Filter /DCTEncode
  /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
  /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/JPEG
  /GrayACS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GrayImageDict <<
    /QFactor 0.15
    /HSamples [1 1 1 1] /VSamples [1 1 1 1]
  >>
  /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JPEG2000GrayImageDict <<
    /TileWidth 256
    /TileHeight 256
    /Quality 30
  >>
  /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
  /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DownsampleType /Bicubic
  /MonoImageResolution 1200
  /MonoImageDepth -1
  /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.50000
  /EncodeMonoImages true
  /MonoImageFilter /CCITTFaxEncode
  /MonoImageDict <<
    /K -1
  >>
  /AllowPSXObjects false
  /PDFX1aCheck false
  /PDFX3Check false
  /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
  /PDFXNoTrimBoxError true
  /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[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]
  /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
  /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[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  0.00000
  ]
  /PDFXOutputIntentProfile ()
  /PDFXOutputCondition ()
  /PDFXRegistryName (http://www.color.org)
  /PDFXTrapped /Unknown

  /Description <<
    /FRA <>
    /ENU (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.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.0 and later.)
    /JPN <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>
    /DEU <>
    /PTB <>
    /DAN <>
    /NLD <>
    /ESP <>
    /SUO <>
    /ITA <>
    /NOR <>
    /SVE <>
    /KOR <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>
    /CHS <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>
    /CHT <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>
  >>
>> setdistillerparams
<<
  /HWResolution [2400 2400]
  /PageSize [612.000 792.000]
>> setpagedevice


